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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太平及WILMAR建議以協議安排方式
收購GOODMAN FIELDER全部股份之進一步更新資料

可能進行之須予披露交易

謹請參閱本公司之五月十五日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與Wilmar向Goodman Fielder

作出經修訂建議，建議通過協議安排方式收購Goodman Fielder之全部已發行股
本，有關收購價為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0.70澳元（約5.06港元或0.65美元）。

Goodman Fielder今天刊發公告，內容有關經修訂建議。在該公告內，Goodman 

Fielder之董事會表示，於無更佳建議的情況下，其將一致推薦Goodman Fielder股
東表決贊成收購價為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0.70澳元（約5.06港元或0.65美元）
之經修訂建議，此外，亦允許Goodman Fielder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
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0.01澳元（約0.072港元或0.009美元），
有關條件如下：

• 有關各方須訂立所載條款（價格除外）為有關各方所接受之計劃實施協議；

• 獨立專家須作出經修訂建議乃符合Goodman Fielder股東的最佳利益之結論；及

• 並無出現更佳建議。



2

Goodman Fielder亦已同意讓Wilmar及第一太平按非獨家基準在4周左右之短暫而
專注的期間內進行盡職審查，有關過程之確實詳情仍有待協定。

經修訂建議須待本公司及Wilmar滿意完成盡職審查及按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
0.70澳元（約5.06港元或0.65美元）執行計劃實施協議後，方可作實，而其他條款
須為Goodman Fielder、本公司及Wilmar各自之董事會所接受，但包括五月十五日
公告內所述之條文。

於Goodman Fielder發出公告後，五月十五日公告內所述有關本公司收購4.8% 

Goodman Fielder股份之附條件股份購買協議已經成為無條件。預期購買該等
Goodman Fielder股份之事項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結算。

附條件股份購買協議賦予本公司權利可收購另外5% Goodman Fielder股份，惟仍
須待取得澳洲外商投資審閱委員會批准收購該5%權益後，方可進行。根據附條
件股份購買協議出售該等Goodman Fielder股份之事項須延遲至取得澳洲外商投資
審閱委員會批准後，方會結算。儘管如此，根據澳洲法律，由於本公司訂立附條
件股份購買協議，本公司與Wilmar之聯合表決權已被視為19.9%。

根據上市規則，經修訂建議若得以進行，將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交易。本
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
本公司務請各位注意，經修訂建議能否進行取決於五月十五日公告內所述之多
項條件。因此，經修訂建議不確定能否進行。本公司將持續履行其信息披露責任
並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作進一步公告。同時，持有本公司上市證券人
仕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第一太平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或「第一太平」）謹請參閱其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五
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與Wilmar向Goodman Fielder作出經修訂建議，建議通過
協議安排方式收購Goodman Fielder之全部已發行股本，有關收購價為每股Goodman 

Fielder股份0.70澳元（約5.06港元或0.65美元）（「五月十五日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
指外，在五月十五日公告內所界定之詞彙在本公告內具有相同涵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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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odman Fielder今天刊發公告，內容有關經修訂建議。在該公告內，Goodman 

Fielder之董事會表示，於無更佳建議的情況下，其將一致推薦Goodman Fielder股東
表決贊成收購價為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0.70澳元（約5.06港元或0.65美元）之經
修訂建議，此外，亦允許Goodman Fielder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發
末期股息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0.01澳元（約0.072港元或0.009美元），有關條件
如下：

• 有關各方須訂立所載條款（價格除外）為有關各方所接受之計劃實施協議；

• 獨立專家須作出經修訂建議乃符合Goodman Fielder股東的最佳利益之結論；
及

• 並無出現更佳建議。

Goodman Fielder亦已同意讓Wilmar及第一太平按非獨家基準在4周左右之短暫而專
注的期間內進行盡職審查，有關過程之確實詳情仍有待協定。

經修訂建議須待本公司及Wilmar滿意完成盡職審查及按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
0.70澳元（約5.06港元或0.65美元）執行計劃實施協議後，方可作實，而其他條款須
為Goodman Fielder、本公司及Wilmar各自之董事會所接受，但包括五月十五日公告
內所述之條文。

本公司及Wilmar預期將可接觸Goodman Fielder之管理層及公司資料，以就Goodman 

Fielder及其附屬公司（「Goodman Fielder集團」）進行商業、財務、法律及其他盡職
審查。若Goodman Fielder能及時妥善地提供所要求之資料和便利，預計盡職審查需
持續4周左右。

誠如五月十五日公告內所公佈，本公司已經與Goodman Fielder之兩位最大股東訂
立附條件股份購買協議，以按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0.70澳元（約5.06港元或0.65

美元）之價格收購4.8% Goodman Fielder股份，條件為Goodman Fielder之董事會確認
讓本公司及Wilmar進行盡職審查，以及將一致推薦Goodman Fielder股東表決贊成收
購價為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0.70澳元（約5.06港元或0.65美元）之經修訂建議，
惟須受若干條件所限。本公司謹此確認，目前該等條件各自均已經獲履行，預期購
買該等Goodman Fielder股份之事項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結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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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條件股份購買協議亦賦予本公司權利可按每股Goodman Fielder股份0.70澳元（約
5.06港元或0.65美元）之價格收購另外5% Goodman Fielder股份，惟須符合五月十五
日公告內所述之條件，包括取得澳洲外商投資審閱委員會批准收購該5%權益。本
公司尚未取得此項批准，因此，有關事項須延遲至取得有關批准後，方會結算。儘
管如此，根據澳洲法律，由於本公司訂立附條件股份購買協議，本公司與Wilmar之
聯合表決權已被視為19.9%。

根據上市規則，經修訂建議若得以進行，將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交易。本公
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
本公司務請各位注意，經修訂建議能否進行取決於五月十五日公告內所述之多項
條件。因此，經修訂建議不確定能否進行。本公司將持續履行其信息披露責任並於
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作進一步公告。同時，持有本公司上市證券人仕及
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除另有指明外，於本公告所引述貨幣匯率均以1美元兌1.078澳元兌7.8港元折算，僅
供參考之用。

承董事會命
第一太平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李麗雯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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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：

執行董事：
彭澤仁，常務董事兼行政總監
唐勵治
黎高臣

非執行董事：
林逢生，主席
謝宗宣
林宏修
Napoleon L. Nazareno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Graham L. Pickles

陳坤耀教授，金紫荊星章、CBE、太平紳士
梁高美懿，銀紫荊星章、太平紳士
范仁鶴


